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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公辦公營？高雄市南區資源回收廠重建政策公聽會邀請書 

時間：113.5.8日 星期三 下午 14：00時 

地點：高雄市議會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陳議員麗娜 

壹、 議題緣起 

南區廠 89年 1月 20日以公辦公營方式啟用，至今超過 24年，整體效能降至 61%，

垃圾處理量下滑。設施老舊、維護不易，屢屢維修歲修更衍生垃圾車搶單、塞車

及垃圾囤放問題。 

全廠重建估計至少需要一百億。市府為減輕財政負擔，107年提出「自辦整改」

招標流標，109 年「建新拆舊」未獲共識。110年 5月市府召開 ROT案「招商說

明會」，地方里長民意代表現場表達反對意見。隨後市長陳其邁在議會答詢時明

確表示，南區焚化廠「設備老舊，不大可能採用 ROT方式，該採用 BOT或 OT」

立場已和環保局不同。 

隨後市府決策搖擺不定，延宕三年後，環保局於 113年 2月 19日再次召開「南

區資源回收廠 ROT案」公聽會，續推 ROT方案，數十位里長再次群起反對，聲明

「修建不如重建、ROT不如公辦」。三月底，高雄市議會警消衛環委員會至南區資

源回收廠考察，認為 ROT 案換湯不換藥，建議採 BOT 或公辦公營。 

在地方接連反對 ROT後，環保局長張瑞琿 4月 24日在議會證實，已簽報擬採 BOT

新建案，若一切順利，預期今年中旬過後可招標。依焚化廠新建約需 3年估算，

若南區廠明年 7月動工，2028年中旬應可完工，中區焚化廠最快 2028年底就有

機會除役。 

決策演變至此，南區焚化廠又回到採用公辦公營或 BOT的選擇，地方建議前者，

市府則傾向後者。 

支持公辦公營的意見認為，小港地區汙染嚴重，本來使用年限到了就除役是很多

人的期待，若要原地新建營運，公辦公營最能達到垃圾減量的目標。興建經費方

面，可以由廢清基金、發行公債、爭取中央補助來支應。未來營業有綠電、分選

廠、處理費等收入，其中光綠電就可以由目前的每年 3億，增加到 10億，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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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就可以回本。在議會監督下，垃圾量可以獲得控管，不會產生為追求利潤而

亂燒、多燒的情況。在經營方面，公務員能力未必輸給民間，且臺北 3座焚化爐

也是公辦公營，效率一樣可以很好。 

BOT好處則是基於「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委外專業經營效率較高」這 2點，政府

無需拿出 100億興建經費，即可獲得高效能、低污染的全新焚化爐。此外，委外

廠商的專業操作效率會比市府高，也降低人事成本。但最令外界擔心的是 BOT委

外經營會產生廠商將本求利、焚燒量以難控制。 

兩種新建營運方式各有優劣，各有支持反對立場，而南區焚化廠在決策反覆之間

超年限使用，現在已無拖延空間。在最後定案之前，特舉辦公聽會集思廣義，鎖

定公辦公營、BOT兩大焦點，論其優劣得失。 

 

貳、討論題綱 

一、公辦公營與 BOT之財務分析 

財務問題是主張 BOT的最大利基點，認為興建經費達 100億以上，再加上通膨因

素也許會更高，若由市府出資，恐增加負債、排擠其他建設。然而為執行垃圾減

量、不燒外縣市垃圾等政策，垃圾焚化量可能不如預期，導致 BOT廠商考慮投資

與成本回收後影響其投標意願，從而又拉長重建工期。 

主張公辦公營則認為，垃圾焚化爐和捷運輕軌一樣均屬於公益性事業，捷運輕軌

自償率再低，基於發展大眾運輸載具、低碳低污染等公益性，政府舉債再多也要

做。捷運輕軌未必人人會搭，垃圾卻是人人天天都會產出、都要處理，政府更應

該尋找財源、自行負擔。興建經費的籌措，可以由廢清基金、發行公債、爭取中

央補助來支應。未來新廠可以增設分選廠，屆時南區共有綠電、分選廠、處理費

等收入，其中綠電初估可由目前每年 3億增加到 10億，大約 25年就可以回本。 

兩相比較之下，南區廠新建在財務方面， BOT是否為唯一解方？公辦公營財務是

否也有可行性？ 

 

二、公辦公營與 BOT之垃圾減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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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行垃圾減量政策已見成效，目前南區全年焚化量大約 40萬噸。若以 ROT

方式委外經營，市府交付廠商的垃圾保證量為 47萬公噸，如果交付量不足，就

另行調派垃圾來燒，或由政府補償廠商。如此一來，新廠燒的垃圾量比目前多，

就算日後設備老化、效能降低，焚化量卻不會降低。此外，論者以為，焚化量增

加就代表廠外垃圾車載運量、碳排量、交通影響也增加，因此 BOT在垃圾減量、

污染減量方面並不具優勢。 

若採公辦公營，在排除營利壓力後，垃圾焚化量可望保持在目前年燒 40萬噸水

準以下，再加上新廠防制污染效能提升，對地方民眾最有保障。 

兩方論點是否公允？或各有其盲點？請公聽會諸賢惠賜寶貴意見。 

 

三、公辦公營與 BOT之專業經營能力分析 

市府屬意 BOT理由之一，在於委外專業廠商的專業性、操作靈活度較高，因此民

間經營效率會比公家來的比較好。此外，委外經營可以減少公務編制內人力，市

政府已有 4萬多名人力，人員減量是政策方向，否則連退休預算都有困難。 

支持公營公辦者則認為，公營可以完全落實政府政策、公共理念，且公務員能力

未必輸給民間，臺北 3座焚化爐也是公辦公營，效率一樣可以很好。至於人力精

簡，則是應該於當精簡處精簡之，而不是不分輕重、齊頭式精簡。 

 

四、公辦公營與 BOT之綜合分析 

除了財務、垃圾焚化量、專業經營能力之外，南區焚化爐興建模式還應該考慮哪

些相關因素？綜合各項決策影響因素之後，公辦公營與 BOT哪個更適合高雄垃圾

處理的整體布局？ 

 

參、預計邀請出席人員 

主辦：高雄市議會 

政府部門：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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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南區資源回收廠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學者： 

義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吳教授裕文 

嘉南藥理大學余教授元傑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吳教授建德 

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馮教授國豪 


